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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市发改发〔2022〕22 号 签发人：方 虎

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大理市水利工程供水（暨农业用水）价格的

批 复

大理市水务局：

你局报送的《关于请求制定大理市水利工程供水（暨农

业用水）价格的请示》（市水务专〔2022〕60 号）收悉。为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州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精

神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建立健全我市农业

水价形成机制，科学合理制定水利工程供水（暨农业用水）

价格，提升农业用水效率，促进农业节水和水利事业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我局开

展了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、组织召开了定价征求意见

会，并报请市第十届人民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审议同意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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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大理市水利工程供水（暨农业用水）价格批复如下：

一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

（一）农业用水价格：粮食作物用水每立方米 0.12 元，

经济作物用水每立方米 0.14 元。

（二）三哨水库非农业用水（原水）价格：每立方米 0.20

元。

（三）推行农业用水超定额（计划）累进加价制度。根

据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，由水务部门科学制定不同作物

的用水定额标准，对超定额（计划）的农业生产用水实行超

定额累进加价，超定额（计划）用水 10%（含）以内的部分加

价 20%，10%-30%（含）以内的部分加价 50%，30%-50%（含）

以内的部分加价 100%，50%以上的部分加价 200%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水管单位难以对农业用水实施计量收费的，可按

亩积收费，在批准的供水价格基础上，依据水务部门核定的

每亩年平均供水量，折算成按亩收取水费。

（二）村集体自建、自管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，在参考

我市农业用水价格的基础上，通过村民委员会“一事一议”

确定，具备条件的地方，农业终端供水价格由农民用水合作

组织与用水户双方共同协商确定。

（三）水管单位要做好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公开，实行

水量、水价、水费“三公开”制度和“统一票据、明码标价、

开票到户”的做法，接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监督，增加农业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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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管理透明度。

（四）你局要加大价格的宣传力度，强化水费征收监督

管理，创新水费征收工作方式，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和激

励机制，提高水费征收到位率，严格水费使用管理，重点用

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等费用支出，严禁截留和挪

用，确保水利工程良性运行，充分发挥水费最佳效益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批复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12 月 21 日

抄送：州发改委、市政府办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，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2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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